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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事判决书

（2022）浙 10 民终 2104 号

上诉人（原审原告）：钟秀英，女，1955 年 4 月 7 日出生，

汉族，住台州市路桥区横街镇湖头村 2 区 51 号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林钇宏，浙江台信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林芯羽，浙江台信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上诉人（原审被告）：王得青，男，1967 年 12 月 22 日出生，

汉族，住台州市路桥区横街镇新横大道 148 号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钟睿，北京京麟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王伟，男，1995 年 1 月 3 日出生，汉族，

住台州市路桥区横街镇新横大道 148 号，系上诉人王得青之子。

被上诉人（原审第三人）：章启斌，男，1982 年 12 月 11 日

出生，汉族，住台州市路桥区横街镇湖头村 2 区 51 号。

被上诉人（原审第三人）：毛春丽，女，1983 年 1 月 13 日出

生，汉族，住台州市路桥区横街镇湖头村 2 区 51 号。

被上诉人（原审第三人）：章明友，男，1954 年 12 月 22 日

出生，汉族，住台州市路桥区横街镇湖头村 150 号。

上诉人钟秀英、王得青与被上诉人章启斌、毛春丽、章明友

为侵权责任纠纷一案，不服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（202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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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 1004 民初 2189 号民事判决，向本院提起上诉。本院于 2022 年

8 月 1 日立案后，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。审理过程中，章启

斌、毛春丽、章明友未在指定的期限内缴纳上诉费，本院依法按

照其自动撤回上诉处理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钟秀英上诉请求：一、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，依法改判支持

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；二、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

人承担。事实与理由：一、一审事实认定错误。1、上诉人钟秀英

自始至终都是劝架人的角色，不存在过错。一审认定上诉人参与

了争吵、互殴显属错误。视频资料及王得青在派出所的笔录都能

够证实上诉人钟秀英没有参与争吵、殴打的事实。2、上诉人钟秀

英摔倒时，章启斌不在现场、毛春丽也没有参与殴打，当时是王

得青与章明友在殴打。王得青的笔录“毛春丽和章明友就一直用

拳头往我身上打，钟秀英在旁边是没有参与打架的，但是在毛春

丽和章明友打我的时候，拉着我，我就用手肘推了她一下，她就

被我推到在地上”。这能进一步明确上诉人钟秀英是被上诉人王

得青推到受伤的，章启斌当时不在。至于王得青陈述的这个时候

毛春丽用拳头殴打他，原审中毛春丽也未予认可，且与视频记录

的客观情况不符。3、上诉人钟秀英是被王得青推倒受伤，侵权行

为人明确、因果关系明确。王得青认可用手肘将上诉人推倒外，

在派出所的笔录中，还有两次提及是其将上诉人推倒致伤。至于

王得青原审陈述的是章启斌的行为导致被上诉人钟秀英受伤，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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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观事实不符，章启斌根本不在场，视频资料印证：上诉人钟秀

英摔倒受伤并发出“哎哟”之后，看到晒着的被单被掀起，原审

被告章启斌才再次进入现场。即上诉人受伤在先，章启斌再次到

现场在后；时间先后顺序非常明确。被上诉人原审的说法既与视

频记录的客观事实不符，也与其自己在出派出所的陈述矛盾。二、

一审适用法律错误。鉴于一审事实上错误认定是互殴导致钟秀英

受伤、错误认定各方侵权行为结合发生同一后果，故错误适用共

同侵权。上诉人钟秀英的损害后果由被上诉人王得青行为造成，

过错明确；章启斌、毛春丽、章明友并未致钟秀英受伤，即便有

人一直或曾经在现场，甚至有人与王得青发生互殴，但他们的行

为与上诉人的损害后果不存在因果关系，不应承担侵权责任。本

案的具体侵权人就是被上诉人王得青。三、关于合理损失部分。

一审对交通费不予支持，与理不符。本案的侵权责任，是填充式

的赔偿；因侵权造成的合理损失都应予以支持。虽然，上诉人的

交通费并未提供相应票据，但上诉人病历、医疗费发票已经证实

了住院就有 22 日、多次门诊；此外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在金华，

这些客观上必然产生交通费用。综上，上诉人作为劝架人，不存

在过错；上诉人钟秀英的损害后果是王得青的行为所致，应由王

得青承担全部责任。

王得青答辩称，一、首先，钟秀英将自己定义为劝架人的角

色，与视频所呈现的客观证据完全不同。视频中不仅有钟秀英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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骂指责王得青的声音，而且钟秀英及其全家共四人均跑到王得青

家门口共同行凶，假设其是一个良善的劝架人，其应该会有一个

普通的公民均会使用的报警或致电居委会、请求邻居帮忙等制止

自己家人共同侵犯他人身体健康权的行为，而非积极参与辱骂，

与其他三位家人一并对王得青实施共同侵权。其次，钟秀英采纳

王得青的笔录来佐证其为劝架人的角色，也与视频所呈现的客观

事实不同。王得青的笔录中居然能将石墩记录成桶，能将凳子砸

人、锄头打人记录成拳头打人，可想而知该笔录是如何制作完成

的，由于王得青小学都未毕业不识字，笔录的末尾记载为读给王

得青听，且不说王得青听见的版本与记录不符，由于该笔录与客

观视频呈现不符，应以客观视频记录为准。二、本案涉及的两次

纠纷，涉案当事人均在现场。第一次纠纷，是钟秀英的儿子章启

斌用一只手控制住王得青，另一只手殴打王得青，章明友和毛春

丽均在冲突发生后帮章启斌控制、殴打王得青，章启斌此次纠纷

中还使用凳子砸王得青，导致木质凳子砸断。第二次纠纷，是毛

春丽掌捆王得青，章明友用拳头殴打王得青，章启斌用锄头殴打

王得青，钟秀英在制止章启斌用锄头杀人的行为时摔倒。钟秀英

的笔录清楚记载“我被挤到门旁边的时候，我失去了重心，摔倒

在地上...我希望你们将我和对方打架的事情和平调解了”，钟秀

英的笔录至少说明了两点，第一，其是被挤到门旁边时失去重心

摔倒在地，而非他人将其推倒。结合王得青提交的证据，门这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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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就有个小斜坡，符合钟秀英笔录中自述的重心不稳摔倒。第二，

其希望警方将其参与打架的事情和平解决，其笔录中已经自认参

与打架，而并非其上诉状中所述的劝架。退一步讲，假设其是在

劝架，其也仅会拉自己家人，这相当于间接自认了其无法触碰到

王得青，王得青无法将其推倒的事实。另外视频清晰可见，离门

最近的是章启斌和章明友，若钟秀英想要接触到王得青，其必然

会出现在视频中，因此，有且可能挤到钟秀英的仅是其自家人，

应由钟秀英及其家人承担责任，王得青无需承担责任。三、钟秀

英摔倒与王得青无关，首先，根据常情常理，假设是王得青导致

钟秀英受伤，钟秀英为何在笔录中自认自己是重心不稳摔倒，为

何要求警方和平调解，为何在长达 3 年的诉讼时效期内从未找王

得青索赔，种种迹象表明，其深知自己的摔倒根本就与王得青无

关。其次，促使钟秀英此次虚假诉讼源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两家

发生纠纷闹到派出所的事件，派出所民警茅晨超向章启斌和毛春

丽透露了 2018 年 1 月 10 日纠纷中王得青的笔录内容，并透露当

日的监控视频看不清楚。最后，王得青的笔录与客观视频不相符，

应以客观视频为准，视频中清晰可见王得青在地理方位上不具备

接触钟秀英的条件，可明确王得青并非侵权人。至于钟秀英摔倒

究竟是其笔录中自认的重心不稳摔倒还是视频呈现的其阻止儿子

章启斌用锄头杀人时摔倒，均能确定与王得青无关，王得青作为

被钟秀英全家上门殴打的被害人无需承担任何侵权责任。四、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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秀英本次起诉所依存的唯一侵权证据就是警方曾透露给其的王得

青的笔录，但由于该笔录记载与客观视频呈现的内容并不相符，

该笔录并无证明力，钟秀英唯一依存的笔录证据并无法证明王得

青为侵权人，相反，王得青提供的客观真实的视频反映了王得青

被邻居全家人上门殴打的全部经过，还原了王得青在地理方位上

无法触碰到钟秀英的事实，因此，王得青不是侵权人，不应承担

任何责任。五、钟秀英并未向法院提交正式的票据证明交通费的

实际支出情况，一审不予支持符合法律规定。综上，请求驳回钟

秀英的上诉请求。

章启斌、毛春丽答辩称，同意钟秀英的上诉理由。

王得青上诉请求：一、撤销原判决第一项，发回重审或者依

法改判为驳回被上诉人钟秀英的全部诉讼请求；二、本案一二审

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。事实与理由：一审认定事实不清，适

用法律错误。一、钟秀英摔倒受伤并非上诉人王得青与章启斌、

毛春丽、章明友互殴导致，而是钟秀英阻止章启斌用锄头欲杀害

上诉人的行为时摔倒，无论是其在公安的询问笔录中自述的重心

不稳摔倒，还是视频显示的其阻止章启斌时摔倒，均与上诉人无

关。1、一审法院认定互殴导致钟秀英摔倒受伤，属于事实认定错

误。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钟秀英明确提到“被挤到门旁边的

时候，失去重心，摔倒在地”，结合在案证据视频中 12 时 12 分

06 秒至 12 时 12 分 25 秒的内容显示，门在视频中的南侧位置，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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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人在北侧位置，中间隔着章明友和毛春丽。章启斌掀开晾衣杆

上的被子并用锄头帮章明友攻击上诉人时，离门最近的为章启斌，

其次为章明友，而上诉人则在一根锄头长度范围外的北侧，有且

可能挤到钟秀英的人只有其自家人。无论钟秀英是出于阻止章启

斌用锄头杀人时摔倒还是其自认的重心不稳摔倒，都与上诉人无

关。2、涉案纠纷发生在 2018 年 1 月 10 日，钟秀英却在时隔近四

年半之后起诉，根据常情常理，若钟秀英的伤若是上诉人导致，

其不会在若干年之后才起诉。上诉人保留追究钟秀英涉嫌虚假诉

讼罪的权利。3、本案纠纷的起因是章启斌空着自家门口停车位不

用，跑到上诉人家门口擅自挪走上诉人家的石墩，寻衅滋事、无

事生非，故意挑起事端，2018 年 1 月 10 日当天的两次冲突均是钟

秀英的家人跑到上诉人家门口动手打人，而且是四人打一人的霸

凌场面。二、本案一审认定共同侵权错误，结合纠纷成因及各方

过错，应由钟秀英本人或钟秀英及其家属承担全部责任。本案视

频清晰可见，钟秀英并非上诉人推倒致伤，上诉人未对钟秀英实

施侵权行为，不应承担赔偿责任。所谓共同侵权，指的是两个或

者两个以上的致害人共同实施的针对同一个损害后果的侵权行

为。本案中钟秀英受伤无论是其在公安询问笔录中自认的被其家

人挤到门边重心不稳摔倒，抑或是阻止其家人用锄头杀人时摔倒，

其在物理空间上都不可能与上诉人发生接触。因此，无论是钟秀

英自身承担全部责任还是与其家属共同承担全部责任，都与上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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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无关。根据法律规定，能够确定具体侵权人的，由侵权人承担

责任，本案中完全能够确定具体侵权人，且完全能够确定上诉人

不是侵权人，不存在上诉人要与其他参与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，

一审认定上诉人与钟秀英家人属于共同侵权错误。三、退一步讲，

本案钟秀英起诉时已超过诉讼时效。本案纠纷发生时间为 2018 年

1 月 10 日，纠纷发生后钟秀英一直未曾主张过权利。况且钟秀英

最终治疗出院的时间为 2018 年 2 月 1 日，也就是其治疗终结之日

或损失确定之日的时间为 2018 年 2 月 1 日，应以此时间点作为诉

讼时效的起算点。钟秀英从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至 2021

年 11 月下旬钟秀英初次起诉时，已过诉讼时效，其权利不再受法

律保护，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未过诉讼时效显著错误。

钟秀英答辩称，一、王得青的上诉状用了诸多的想象，跟客

观事实不符。王得青本人在事故发生当天在派出所的笔录就先后

三次承认是其将钟秀英推倒，他说得非常清楚，钟秀英没有参与

打架，钟秀英因为这个受伤被送医院治疗。公安问了多少人参与

打架，王得青回答钟秀英没有打他，一直在拉架，拉架的时候被

他推了一下。公安问对方的伤害是什么情况下造成的，王得青回

答的是钟秀英被他推倒的时候有摔，另外的人怎么受伤他不清楚。

他的说法跟钟秀英事发当天的入院记录一致，患者一小时前不慎

被人推倒摔伤，两人对于被推倒受伤的事实完全能够印证。王得

青分析章启斌拿锄头的过程中把钟秀英弄受伤了，但是钟秀英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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伤的时候章启斌根本不在现场。事发的视频可以看出当时章启斌

根本不在现场，钟秀英受伤后章启斌才进入现场。钟秀英被推倒

发出啊哟一声，再然后被子动起来被掀开，然后章启斌才进入现

场。从王得青本人的笔录来看，除了多次承认自己将钟秀英推倒

外，对当时的情况他是很清楚的，他也认为章启斌当时不在，他

说章启斌被拉开后就进屋了，他当时还在门口，毛春丽和章明友

还在跟他争吵。侵权行为人是王得青非常明确，对于共同侵权的

问题不予认可。二、钟秀英起诉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。2021 年 1

月 28 日钟秀英还在治疗，我们第一次起诉是在 2021 年 11 月，起

诉后考虑到伤残等级鉴定，就撤回后做了鉴定才起诉。

章启斌、毛春丽答辩称，同意钟秀英的答辩意见。

章明友未作答辩。

钟秀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（经变更）：判令被告王得青赔

偿原告医疗费 35242.07 元、住院伙食补助费 660 元、营养费 2700

元、护理费 11786 元、残疾赔偿金 102730.5 元、精神损害抚慰金

5000 元、鉴定费 1900 元、交通费 800 元，合计 160818.57 元。

一审法院认定事实：原告钟秀英与被告王得青系隔壁邻居，

被告章启斌系原告儿子，被告毛春丽系原告儿媳，被告章明友系

原告丈夫，两家关系不睦。两家门口有一个由镇政府划定的公共

停车位，该停车位有一半居原告家门口，一半居被告王得青家门

口。2018 年 1 月 10 日 12 时许，被告章启斌与被告王得青因上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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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车位问题发生争吵，后被告毛春丽、章明友与原告加入，争吵

过程中发生互殴导致原告摔倒受伤。原告受伤后被送往台州市路

桥区中医院住院治疗，共住院 6 天，后又经台州骨伤医院住院治

疗 16 天，被诊断为右侧尺桡骨远端骨折、右侧股骨颈骨折、L2

椎体压缩性骨折、右髋部软组织挫伤等，出院后另经门诊治疗，

共花费医疗费 34953.08 元（含伙食费 576 元）。2022 年 3 月 18

日，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金华（正路）所出具浙千麦正路所

（2022）临鉴字第 169 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，评定原告为

十级伤残，护理期为 120 日、营养期为 120 日。原告为此支出鉴

定费 1900 元。另查明，2018 年 1 月 10 日，被告王得青与被告毛

春丽、章启斌、章明友达成调解协议，各自的医药费各自处理，

不追究对方关于此次打架造成的法律责任。再查明，原告钟秀英

于 2015 年 6 月 17 日办理了将被征地农民生活保障衔接到职工基

本养老保险的相关手续。

一审法院认为，本案系因邻里之间长期不睦而引起的由众人

参与的打斗案件，章启斌与王得青因停车位问题发生争吵，未通

过合法方式解决争议，双方由争吵引发互殴，原告与被告毛春丽、

章明友参与争吵，毛春丽与章明友亦有推搡、殴打行为，被告王

得青、毛春丽、章启斌、章明友虽无共同故意，但其侵害行为直

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即导致原告摔倒受伤，构成共同侵权，

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。原告自身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，可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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减轻侵权人的责任。综合涉案纠纷成因、各方过错，该院确定由

被告王得青、毛春丽、章启斌、章明友各对原告的合理损失承担

20%的赔偿责任，被告之间互负连带责任，其余损失由原告自负。

原告主张的医疗费，因其另行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，故医疗费中

的伙食费 576 元应予以剔除，原告合理的医疗费为 34377.08 元。

原告主张的护理费 11786 元、住院伙食补助费 660 元，合理合法，

该院依法予以支持。原告主张的残疾赔偿金应为 68487×14×

10%=95881.8 元。原告主张的营养费，该院根据原告的伤残情况酌

情确定为 300 元。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，该院根据原告的

伤残情况，酌情确定为 5000 元。原告主张的鉴定费 1900 元，系

为确定原告的伤残等级、护理期限等支出的合理费用，该院予以

支持。原告主张的交通费 800 元，未提供票据为凭，该院不予支

持。综上，原告因本次受伤合理损失为 149904.88 元，由被告王

得青、章启斌、毛春丽、章明友各赔偿原告 29980.98 元，并互负

连带责任，其余损失原告自负。因原告明确表示不在本案中向被

告章启斌、毛春丽、章明友主张赔偿，故被告王得青对被告章启

斌、毛春丽、章明友应当承担的赔偿份额不承担连带责任，被告

王得青应赔偿原告 29980.98 元。被告王得青辩称原告诉请已超过

诉讼时效，依据不足，该院不予采纳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

权责任法》第六条、第八条、第十三条、第十六条、第二十二条、

第二十六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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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2003 年 12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

第 1299 次会议通过）第三条、第五条、第十七条、第十八条、第

十九条、第二十一条、第二十二条、第二十三条、第二十四条、

第二十五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四十七条之

规定，判决如下：一、被告王得青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

日内赔偿原告钟秀英人民币 29980.98 元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

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则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

百六十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二、驳回

原告钟秀英的其他诉讼请求。案件受理费 1206 元，减半收取计 603

元，由原告钟秀英负担 403 元，由被告王得青负担 200 元。

本院二审期间，上诉人王得青为支持其主张，向本院提交了

以下证据：一、视频截图及照片，拟证明案发当日两次纠纷均是

钟秀英的家人章启斌和毛春丽到王得青家门口肆意动手打人，章

启斌用凳子砸王得青时导致木制凳子被砸坏，照片中显示有砸坏

的凳子腿，章启斌和毛春丽具有重大过错。照片显示纠纷发生地

仅有章启斌砸王得青时断掉的凳子腿，并无钟秀英所述被他人推

倒时本应有的白瓷碗碎片，与钟秀英起诉时虚假陈述的被人推倒

不相符。二、视频及视频截图，拟证明章启斌于 2019 年 6 月 4 日

手持实心铁棒冲进王得青家里殴打王得青的妻子李小英，如 2018

年 1 月 10 日案发当日一样的寻衅滋事行为屡次发生。三、视频及

视频截图，拟证明钟秀英摔倒时王得青在一根锄头距离之外的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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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端，离钟秀英最近的是章启斌和章明友，王得青在地理方位上

不具备触碰到钟秀英的前提条件，钟秀英的摔倒与王得青没有因

果关系，王得青不应承担任何责任。四、照片，拟证明王得青与

钟秀英家分界线晾衣杆的长度并非仅有监控视频拍摄到的被子覆

盖的长度，在被子与房屋中间还有一段距离，钟秀英之所以在视

频中发出惊叫“妈哟”，就是由于其看见章启斌携带锄头冲出来

的原因，之后无论其是在阻止章启斌用锄头杀人的行为时摔倒，

还是其在笔录中自认的重心不稳摔倒，均与王得青无关。上诉人

钟秀英及被上诉人章启斌、毛春丽经质证认为，上述证据不属于

新证据，一审都已提交质证过，都证明不了待证事实。本院审查

认为，上述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拟证明的事实，本院对其证明力

不予认定。

在审理过程中，本院为查明相关事实，向台州市公安局路桥

分局发函，要求对该局于 2018 年 1 月 10 日出具的调解协议书是

否包含钟秀英的医药费赔偿问题作出说明。台州市公安局路桥分

局于 2023 年 3 月 21 日出具情况说明一份，称调解事项当事人为

王得青、章启斌、章明友、毛春丽四人，调解协议书未涉及钟秀

英。上诉人王得青经质证，对该份证据的外观真实性无异议，对

证明目的不认可，认为该份情况说明是针对 2018 年 1 月 10 日台

州市公安局路桥分局横街派出所出具的调解协议书的说明，而非

对调解过程及具体调解结果的说明。结合钟秀英笔录所述：“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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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望你们将我和对方打架的事情和平调解了，我的事情是拉架造

成的，我希望我儿子他们处理”，可得知钟秀英的主观意愿是希

望警方和平调解，且由于其在医院，授权其儿子全权处理，所以

调解协议书上虽然无钟秀英本人签名，但其已授权其子章启斌代

为处理是不争的事实，章启斌的签名不仅代表了其自己，更代表

了其接受委托授权的钟秀英。自调解协议书签署之日起，无论是

王得青一方还是钟秀英全家人、抑或警方均认为 2018 年 1 月 10

日的纠纷已案结事了。钟秀英、毛春丽经质证，对该份证据的三

性均无异议，认为该份证据进一步佐证了 2018 年 1 月 10 日的调

解协议书并未涉及上诉人钟秀英，钟秀英的损失并未处理的事实。

章启斌经质证，认为钟秀英当时并未委托其处理受伤赔偿事宜，

至于现在起诉赔偿是因为事发到现在一直不间断地在治疗和复诊

中，时至今日腿部钢板依然没有取下，现在听取医生建议不取出

钢板，治疗告一段落，所以发起诉讼。本院审查认为，对台州市

公安局路桥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予以认定。

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，对一审

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。

本院认为，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：一、侵权责任如何承担；

二、交通费是否应予支持；三、本案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。

关于争议焦点一。本案中，章启斌与王得青因停车位问题发

生争吵继而引发互殴，钟秀英与毛春丽、章明友参与争吵，毛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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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与章明友亦有推搡、殴打行为，各方在争吵、殴打过程中致钟

秀英摔倒受伤。相关事实经过有监控视频、各方在公安机关的笔

录等予以证实，且经函询公安机关，钟秀英受伤事宜未经调解了

结。王得青、毛春丽、章启斌、章明友虽无共同故意，但其行为

直接结合共同导致钟秀英摔倒受伤，构成共同侵权，应当承担共

同侵权责任。鉴于钟秀英自身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，可以减轻

侵权人的责任。一审确定由王得青、毛春丽、章启斌、章明友各

对钟秀英的合理损失承担 20%的赔偿责任，四人之间互负连带责任

得当。又因钟秀英明确表示不在本案中向章启斌、毛春丽、章明友

主张赔偿，故王得青对章启斌、毛春丽、章明友应当承担的赔偿份

额不承担连带责任。双方关于上述相关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，本院

不予采纳。

关于争议焦点二。钟秀英并未提供交通费支出的相关依据，一

审不予支持并未失当。

关于争议焦点三。诉讼时效应从医疗终结之日起计算。钟秀

英于 2018 年 1月 10 日伤后往台州市路桥区中医院住院治疗 6天，

后又于 2018 年 1 月 16 日往台州骨伤医院住院治疗 16 天，出院后

陆续门诊治疗。钟秀英因本案纠纷曾于 2021 年 11 月 24 日提起诉

讼，后撤回起诉，本案起诉未过诉讼时效。

综上所述，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，本院不予支持。一

审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应予维持。一审中钟秀英并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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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章启斌、毛春丽、章明友主张权利，本院依法调整章启斌、毛

春丽、章明友在一审的诉讼地位为第三人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判决

如下：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二审案件受理费 1206 元，由上诉人钟秀英负担 1106 元，上

诉人王得青负担 100 元。

本判决为终审判决。

审 判 长 朱贤和

审 判 员 吴立信

审 判 员 张妙君

二〇二三年四月十七日

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

书 记 员 应一娇


